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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什麼是破產？

在香港，當一個人無法償還到期債務時，可以向高等法院申請破產。破產的主要目的是確保資產能公平地分配
給債權人，同時讓誠實但陷入財困的債務人有機會在破產期滿後（通常為4年）重新開始。

2. 破產的常見迷思

迷思一：家人會受牽連嗎？
真相：一般情況下，除非家人是擔保人或持有聯名物業，否則破產主要影響申請人個人。

迷思二：破產後會被立即解僱嗎？
真相：除非從事特定受監管行業（如律師、會計師、地產代理、保險或證券從業員），一般文職工作不一定受
影響。

迷思三：追數公司會繼續滋擾嗎？
真相：正式入紙申請破產並取得案件編號後，針對您的追討行動一般須依法停止。

3. 破產後的生活限制

在破產期間，生活會受到合理限制，例如資產購置、信貸申請、出境及交通開支等；收入在扣除法定基本生活
開支後，餘款須上繳破產管理署。

4. 破產程序時間表（概略）

第1-2週：整理債務清單，律師協助向法院遞交呈請，取得編號後可發信停止追數。
第4-6週：法庭頒布破產令（一般由律師代表出席）。
破產令後：與破產管理署或受託人會面，申報資產負債。
破產期（約4年）：遵守限制並提交收支報表。
期滿後：可解除破產令並重新建立信貸紀錄。

5. 結語與建議

破產是香港法律賦予負債人士的重生機制之一。若您正承受巨大追數壓力，建議先尋求專業免費法律評估，確
認破產是否最適合您的方案。

需要進一步的法律支援？

每位客戶的財務狀況都是獨一無二的，本指南僅供參考，不能替代專業法律意見。古穎欣律師事務所提供免費初步評估，



助您找出最適合的債務解決方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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